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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信望愛堂課餘託管中心 

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政策 

 

作為個人資料的資料使用者，本會經常提醒員工須依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提出的六項

原則，並以良好的個人操守、審慎的態度處理員工及學生的個人資料，確保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和方式、個人資料的使用、個人資料的保安及查閱等方面，均符合有關法例的規定；同時，確保

個人私隱權在資料收集、持有、處理、使用及查閱等方面得到應有的保障。 

 

一、六項保障資料原則 

1. 收集資料原則 

 資料使用者須以合法和公平的方式，收集他人的個人資料，其目的應直接與其職能或活動有關。 

 須以切實可行的方法告知資料當事人收集其個人資料的目的，以及資料可能會被轉移給哪類人

士。 

 收集的資料是有實際需要的，而不超乎適度。 

2. 資料準確及保留原則 

 資料使用者須確保持有的個人資料準確無誤，而資料的保留時間不應超過達致原來目的實際所需。 

3. 使用資料原則 

 除非得到資料當事人自願和明確的同意，個人資料只限用於收集時述明的目的或直接相關的目

的。 

4. 資料保安原則 

 資料使用者須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保障個人資料不會未經授權或意外地被查閱、處理、刪除、 

喪失或使用。 

5. 公開政策原則 

 資料使用者須公開其處理個人資料的政策和行事方式，並交代其持有的個人資料類別和用途。 

6. 查閱及改正原則 

 資料當事人有權要求查閱其個人資料；若發現有關個人資料不準確，有權要求更正。 

 

二、本會所收集及持有的個人資料 

1. 分為以下兩類： 

a. 人事資料，包括所有全職及兼職職員的個人資料。 

b. 學生資料，包括學生及家長的個人資料。 

2. 個人的姓名、電話號碼、地址、身份證號碼、相片、病歷和受僱紀錄等都是條例保護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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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政策 

本會人員可處理個人資料層面的權限如下： 

個人資料層面  處理個人資料權限 

人事資料 主任、助理、託管小組成員 

學生資料 主任、助理、導師 

 

1. 第 1 原則 

a. 設立及指派專責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負責人，推動保障私隱的文化。 

b. 在收集資料時，本會將通知使用資料的目的及使用人士。 

2. 第 2 原則 

a. 在招聘時收集的資料在完成該職位聘請完結後一年內銷毀落選應徵者資料。 

b. 在招收學生時，完成該學位招收階段完結後一年內銷毀落選申請人資料。 

3. 第 3 原則 

a. 個人資料絕對保密。除非預先獲得當事人同意，否則有關資料（包括公開及轉移的資料）

只會用於收集該等資料時所述明的目的或與其直接有關的目的。 

b.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供在工作上有需要知道該等資料的員工使用。除此之外，本會員

工在需要時亦只會向下列有關方面披露該等資料： 

 其他涉及評估學生的申請或向學生提供援助的有關方面，例如社會福利署等；或 

 當事人同意向其披露資料的人士/機構；或 

 由法律授權或法律規定須向其披露資料的人士/機構。 

在上述情況下，該等人士亦只可將個人資料用於指定目的上，即必須與學生申請或接受

服務或援助有關連。 

c. 收集個人資料只適用於該項活動，活動完結及有關行政工作完結後即銷毀。 

4. 第 4 原則 

a. 本會員工會小心謹慎處理任何個人資料，以防任何個人資料外洩。 

b. 本會員工及學生的資料受到保障，部份敏感資料，如：身份證號碼、銀行賬戶及病歷等，

會受到嚴密及足夠的保安措施，未得本會方面同意不能隨意查閱或刪除資料。 

5. 第 5 原則 

a. 本會會向所有員工說明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政策及守則。 

b. 本會員工只可按照處理個人資料層面的權限去處理相關的個人資料，以免受未獲授權或

意外的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使用的影響。 


